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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第 2次宜蘭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暨

109 年第 2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處遇網絡聯繫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本府第 202 會議室

主持人：林主任委員姿妙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楊淑妃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

一、提案編號 1090624-1 案持續列管，並於下次會議報告中呈現。

二、提案編號 1090624-2 案解除列管，請社會處於下次會議另做專題報告。

參、報告事項︰

各組業務報告︰

一、綜合規劃組報告(略)

(一)黃委員龍冠：

1.針對會議資料第 5頁第 2點:65 歲以上的被害者有 126 件、老人保護通

報有 3件及第 6 頁第 4 點:年齡的部分，65歲以上有 206 件，這 3個部

分的數字為何有差異?

2.針對會議資料第 5頁第 2點:暴力類別總案量數有 1839，後續分類的總

案量數卻只有 1621，數字為何有差異?

3.針對會議資料第 9頁(二)性侵害部分:被害人是 150，但在第 11 頁第 4

點:兩造關係及第 12頁第 5點:發生地區是 165，數字為何有差異?

4.針對會議資料第 9頁(二)性侵害部分:去年同期被害人 135 人，但第 11

頁第 4點:發生地區去年同期是 153 人，數字為何有差異?

社會處回應：

1.老人保護通報 34件不包含在 65歲以上被害者 126 件內；年齡部分的

數字差異可能是因為統計時將件數及人數的數字合計而造成誤差，將

會再至系統查明。

2.1839 是指案"件"發生數，1621 是指"人"數。

3.150 是指"人"數，165 是指案"件"發生數。

4.同一位被害人若發生 2 次性侵害，則會以 2 件數來統計。

(二)李委員吟玲：

建議會議資料第 29頁策進作為部分，可學習臺北市辦理"社區防暴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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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育訓練"，針對鄰里長做培育。

社會處回應：

李委員提的"社區防暴宣講師"：目前是由本府社工負責執行，宜蘭縣新

住民關懷協會已經有去中央接受社區防暴宣講師培育進階訓練，本府

110 年度已向中央申請補助辦理"社區防暴宣講師培育計畫"，待明年新

住民關懷協會接受計畫訓練並通過評核後就可分派至各社區擔任傳播種

子。

(三)胡委員碧雲：

1.會議資料第 9頁加害人年齡"不詳"的原因及後續如何處理?

2.會議資料第 11頁兩造關係以熟人性侵的 60件最高，建議在策進作為

部分能加強社區、家庭、學校的宣導。

3.會議資料第 14頁對於性侵害加害人，警政單位是否有掌握?

4.感謝並肯定社會處從 108 年起針對 30 歲以下的家暴相對人做開案及陪

伴。

社會處回應：

胡委員提的加害人年齡"不詳"的原因及後續如何處理：主要是因為進案

時被害人並不清楚加害人的年齡，無法勾稽，故選項填"不詳"。當加害

人已受刑期滿，被害人通常不希望再提起。

警察局回應：

胡委員提出會議資料第 9頁加害人"不詳"的原因及後續處理：下次會議

將會將查訪加害人的情形詳列說明。

(四)莊委員曉霞：

會議資料第 4頁重複通報比率是多少?第 13 頁身障者是否有重複通報?第

29 頁策進作為是否有辦理"社區防暴宣講師培育訓練"?

社會處回應：

莊委員提的重複通報比率部分:在篩派案中心就會先分流統計，本次會議

紀錄函送時會再補充(請參閱附件)。針對身障者部分，身權法有特別保

護，4天內必須完成調查報告。

(五)黃委員龍冠：

請說明被害人為何會同時被 2次或 2人以上性侵害?

社會處回應：

黃委員提的針對被害人為何會同時被 2次或 2人以上性侵害：由於目前

3C產品非常發達，國中生涉事未深，很容易就和網友見面，有些是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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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被性侵。

(六)楊委員麗秋：

1.家暴相對人為何是針對 30歲以下做開案?

2.請說明會議資料第 29頁(三)開創相對人社工與網絡單位合作機制與

模式有何策進作為?

社會處回應：

楊委員提的家暴相對人為何是針對 30歲以下做開案及有何策進作為：

目前社會處有兩位社工主責家暴相對人服務，針對 30歲以下的相對人

全部開案，主要是因為大部分都還是初犯且重復犯案率較高，社工將協

助及陪伴相對人建構正確的生活觀念，有助於降低再犯率。策進作為部

分可從家暴高危網絡聯繫會議上呈現，相對人社工與相對人因長期建立

了信任關係，在陪庭時社工能協助安撫相對人的情緒，讓開庭更順利進

行。

(七)許委員孟爵：

所有數據都是提高的，提醒大家，這表示處遇並沒有完全符合需求。

社會處回應：

對於許委員提到所有數據都是提高的部分，今年因疫情的關係，依據統

計，全國的家暴數據皆提高 2成以上，宜蘭縣目前雖提高但不到 2成。

針對委員們最重視的策進作為再做補充如下:

1.社會處今年已聯合 5個社區並於圓山內城社區成立全國第一座家暴防

治館。

2.明年度將請各社區守望相助隊協助發掘並通報疑有家暴個案。

3.今年社會處已成立 5個福利中心，持續陪伴著脆弱家庭。

(八)莊委員曉霞：

1.建議在大同鄉原民區，思考運用在地社區的力量，培育社區宣講師，

預防及降低家暴率。

2.守望相助隊成員大多以男性居多，提醒對於性別議題部分，可能要再

多加訓練及瞭解。

(九)黃委員龍冠：

針對重複被性侵的特殊個案除了請社工多給予協助外，是否能請法院協

助裁定為保護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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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回應：

重複被性侵之個案大多是因為家庭關係疏離，家庭親職教育失功能，針

對這樣的個案有需要時就會進到保護安置系統。

楊委員麗秋回應：

在保護受安置者的前題下，只要主管機關有提出具體理由或相關事證，

法院皆會較寬鬆及最速件的方式處理。

決定:一、請警察局於下次召開會議時，將後續查訪加害人的情形詳列於會議資

料內。

二、請社會處於本次會議紀錄函送時補充重複通報的相關數據資料。

二、保護扶助組及防治服務組報告(略)

(一)莊委員曉霞：

1.針對會議資料第 32頁二-(一) 性侵害實際通報 165 件，不開案 71件，

比率應該是 43%為何是 37.79%呢?此數字顯示不開案比率還蠻高的，請

問保護扶助組是如何評估開案?

2.針對會議資料第 30頁一-(一)-3 結案後再通報件數 21件比率是

4.33%，比率蠻低的，建議下次會議不要只計算 3個月內，請計算 1 年

內，才能看出處遇結果。

社會處回應：

1.不開案比率 37.79%是誤植。如何評估開案的部分：針對性侵害案件除

非是在通報表上明顯是誤報或用錯表單外，其他一律下派，只要是疑

似即要通報，經由社工深入調查後若不是事實，就會以不開案處理。

2.結案後再通報件數部分，下次會議會修正以 1年內計算。

決定:請社會處於下次召開會議時，將結案後再通報件數資料修正以 1 年內計算

呈現於會議資料內。

三、醫療服務組及教育輔導組報告(略)

(一)胡委員碧雲：

1.針對會議資料第 37頁二、性侵組-(二)加害人服兵役暫停處遇 1 人的

部分，單位之間是否有橫向連結的合作?

2.建議教育輔導組會議資料第 40頁二、針對性平列管案件的督導與輔導

能更落實。

衛生局回應：

中央衛福部針對加害人要去服兵役時可以提供兵單請假，系統上會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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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及出役的時間，為避免加害人被貼標籤，目前只有做追蹤尚無和單

位做橫向連結的合作。

教育處回應：

感謝胡委員的提醒，針對性平列管案件結案的數據，是行政面的結案，

後續老師仍會繼續追蹤與關注。

(二)莊委員曉霞：

建議家庭教育中心可以和社會處合作課程議題內容，兩單位應緊密連

結，別各做各的。

(三)黃委員龍冠：

針對教育輔導組會議資料第 40頁什麼樣的個案會被列到三級?看起來

案量稍微偏低了。

教育處回應：

1.依照學生輔導法的規定來做分類:

一級-第一線的老師對學生的察覺輔導做相關紀錄。

二級-輔導室，由專任的輔導教師及組長、主任做行政面的輔導。

三級-依據學生輔導法成立的學生輔導中心，由心理師或社工師等專

業人員協助輔導。

2.會進到三級主要有兩部分:

(1)學校從二級主動通報到三級。

(2)由教育處或學生輔導中心主動來發掘進到三級的個案。

3.已要求學校要落實通報，針對委員提到三級案量偏低的部分會再加

強瞭解及追蹤。

家庭教育中心回應：

家庭教育中心主要是針對一般民眾做宣導，未來會和社會處討論合作

模式。

決定:洽悉。

四、就業輔導組報告(略)

(一)李委員吟玲：

1.針對家暴就業個案吳 O柔如何追蹤?

勞工處回應：

吳 O柔這個案工作態度比較不穩定，是屬於中期失業及特殊境遇婦女，

且為家暴被害人，期間因為毒品案件入監服刑，幼兒在保護安置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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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就業態度很消極，挫折容忍度也較低，勞工處有多次和她訪談，她

有提到對職訓課程有興趣，勞工處有推職訓課程讓她知道，10月份勞

工處聯絡她 3 次但她都沒接電話，勞工處也有讓社工瞭解追蹤情形，直

到 12月才找到她，她說她可以自行找工作不需要勞工處協助了。

(二)莊委員曉霞建議：

家暴婦女通常較弱勢，建議從多元就業的方向需求考量，創造可兼任的

經濟補助與職種。

(三)胡委員碧雲：

建議勞工處可以針對家暴婦女開設工作職能的培力課程，建議勞工處可

以和社會處合作，協助相對人增加就業機會。

(四)江委員雪萍：

建議勞工處以漸近式的方式增加家暴婦女的工作時數，多辦理家暴婦女

的工作需求座談會。

勞工處回應：

1.今年因有疫情的關係，有推安心即時上工的職缺，到今年年底結束，

縣長有特別指示要向勞動部大力爭取增加名額，勞工處明年已順利爭

取到 620 個職缺至 110 年 6月 30 日止。

決定:洽悉。

肆、補頒發楊委員麗秋庭長聘書(任期自 109 年 8月 27 日至 110 年 6月 4日)。

伍、提案討論：無。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3時 40 分。

補充附件:

109 年 1 月至 11 月不派案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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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6 105 0 15 3 2 1 4 15 47 8 12 0 4 0 0 3 3 0 268

2

月
49 72 1 7 1 0 1 15 15 27 1 10 0 1 0 0 0 1 0 200

3

月
22 31 1 4 1 0 1 3 4 25 6 10 0 2 0 1 0 0 0 111

4

月
45 74 4 6 3 7 1 7 6 24 14 10 0 3 1 10 1 0 0 216

5

月
35 68 0 12 2 2 0 3 12 29 8 20 0 0 4 4 0 0 0 198

6

月
35 68 0 12 2 2 0 3 12 29 8 20 0 0 4 4 0 0 0 198

7

月
55 75 3 18 3 4 0 9 12 45 22 29 1 13 3 3 0 0 0 295

8

月
60 75 1 5 1 1 0 8 10 44 8 9 0 2 1 5 0 0 0 230

9

月
68 37 1 1 0 17 3 3 0 7 7 46 10 21 0 4 2 7 0 234

10

月
69 94 0 0 0 23 7 1 3 4 5 40 25 8 0 5 5 2 0 291

11

月
70 70 1 0 0 16 0 8 0 3 12 39 9 13 0 12 3 3 0 259

12

月
554 769 12 80 16 74 14 64 89 284 99 245 45 67 13 48 14 16 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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